
公告日期110年6月15日至6月16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平 110 偵 2177 家庭暴力防治 吉安分局 顏○國 起訴

合 109 偵 5291 詐欺 岡山分局 徐戴○玲 起訴

合 110 偵 1072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蔡○木 聲請簡易判決

合 110 偵 2807 詐欺 平鎮分局 歐陽○涵 起訴

孝 109 偵 3771 侵占 簽○ 張○淑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孝 109 偵 4628 侵占 花蓮分局 林○傳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禮 110 速偵 350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謝○中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10 速偵 286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余○元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0 偵 810 妨害名譽 新城分局 蔡○榮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10 偵 2587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陳○縈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勇 110 偵 1438 妨害公務 花蓮分局 陳○書 不起訴.緩起訴處分

勇 110 偵 1565 侵占 保七九大 葉○清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勇 110 偵 1566 贓物 保七九大 李○福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勤 109 偵 4155 詐欺 簽○ 陳○憓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09 偵 4155 詐欺 簽○ 張○愛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10 偵 2029 妨害名譽 吉安分局 鄭○豐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10 偵緝 210 妨害自由 檢○官簽分 陳○憓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敬 110 撤緩偵 45 不能安全駕駛 檢○官簽分 簡○儀 聲請簡易判決

敬 110 撤緩 75 公共危險

執○科簽分

(原移送機關：花蓮分

局)

李寶藝
撤銷緩起訴處分

(原偵查案號：109速偵527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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